
 

附件 2 

 

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 

 

为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科技支撑，发挥专家在

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编制、政策研究、制度建设中的咨询作

用，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部际联

席会议决定建立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设主任1名，

副主任 4名，委员若干名。 

（二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办事机构设

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（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部际联席会议

办公室），负责日常工作。 

（三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实行任期

制，每一届任期五年，第一届到 2020 年。 

二、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 

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全国生态环境

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组织下开展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对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编制、重大政策研究、

制度建设等提供咨询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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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及新

情况、新问题研究提出意见建议。 

（三）对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进展、成效等提供咨询、

论证。 

（四）研究分析国内外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经验与做法，

为推进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提出意见建议。 

三、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 

（一）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部

际联席会议召集，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参加。 

（二）根据需要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办公

室可召集部分委员召开专题会议，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

联络员参加。 

（三）委员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，主动向全国生态环

境建设部示联席会议及其成员单位，提出有关生态保护与建

设的意见和建议。 

四、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委员要坚持客观公正、求真务实、科学民主、开

拓创新的精神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咨询工作。 

（二）委员所在单位应为其参加咨询活动提供必要的条

件和支持；不能出席全体会议或专题会议的，应向全国生态

环境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请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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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委员要遵守保密要求和宣传纪律，未经授权，不

得公开会议、政策建议、调研评估等有关情况和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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